
金融控股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

《办法》的主要内容——明确关联交易的界定与管理

其一，《办法》明确关联方的界定与分类。金融控股公司的关联

方包括股东类关联方、内部人关联方以及所有附属机构，《办法》对

各类关联方的认定进行了分类列举。同时指出，金融控股公司和人民

银行及其分支机构均应按照实质重于形式和穿透的原则，认定可能导

致金融控股公司或其附属机构利益不当转移的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

组织为金融控股公司的关联方。

其二，《办法》明确金融控股集团关联交易的分类与计算。金融

控股集团关联交易，按照交易主体不同，分为金融控股公司的关联交

易和金融控股公司附属机构关联交易；按照管理目标不同，分为集团

内部交易、集团对外关联交易；按照交易类型不同，分为投融资类、

资产转移类、提供服务类和其他类型关联交易；按照交易金额不同，

分为重大关联交易和一般关联交易。关于交易金额计算，《办法》规

定，金融控股公司及其附属机构应当按照实质重于形式和穿透原则，

识别、认定、管理关联交易并计算关联交易金额，其中投融资类关联

交易以投融资金额计算交易金额；资产转移类关联交易以交易价格或

公允价值计算交易金额；提供服务类关联交易以业务收入或支出金额

计算交易金额；其他类型关联交易按中国人民银行确定的其他计算口

径计算。

其三，《办法》提出内部管理总体要求。在管理制度方面，金融

控股公司应当建立有效的关联交易管理制度，降低关联交易复杂程度，

提升集团整体关联交易管理水平，确保集团各层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的有效衔接；在治理架构方面，由董事会承担最终责任，董事会下设

关联交易管理委员会统筹关联交易管理、审议、批准和风险控制，设

立跨部门的关联交易管理办公室负责关联交易管理体系的建立和完



善以及日常关联交易管理的协调工作，明确关联交易管理的牵头部门，

并设置专岗负责维护关联方清单、拟定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开展日常

关联交易管理等工作。此外，《办法》还对关联方信息档案的建立、

更新、报送，关联交易管理信息系统建立，关联交易的定价原则、制

定交易限额、专项审计提出要求，并明确了金融控股公司及其附属机

构禁止从事的关联交易行为。

其四，《办法》提出关联交易管理具体要求。针对金融控股公司

关联交易管理，金融控股公司建立关联交易协议签订、完善关联交易

内控机制和管理流程；针对附属机构关联交易管理，金融控股公司应

充分发挥指导督促作用，重点关注重要附属机构、未上市且未受监管

实体的关联交易管理合规性并承担相应责任；针对集团内部交易管理，

金融控股公司应重点评估交易的合理性和公允性，提高金融控股集团

内部交易的透明度；针对集团对外关联交易管理，金融控股公司应重

点关注金融控股公司及其附属机构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

方进行利益输送的风险等。

其五，《办法》强化报告和披露要求。金融控股公司应当真实、

准确、完整、及时地报告、披露金融控股公司关联交易、金融控股集

团内部交易和对外关联交易信息。在签订重大关联交易协议后十五个

工作日内逐笔向中国人民银行及其住所地分支机构报送有关关联交

易情况，每季度结束后四十日内报送关联交易整体情况，包括金融控

股公司关联交易、金融控股集团内部交易和对外关联交易等。金融控

股公司还应当在公司年报中披露当年金融控股公司关联交易的总体

情况，重大关联交易在签订关联交易协议后十五个工作日内在公司网

站逐笔披露，一般关联交易应当在每季度结束后四十日内按照关联方

和交易类型在公司网站合并披露。

其六，《办法》明确监督管理措施。中国人民银行与相关部门之

间建立监管合作与信息共享机制，加强金融控股公司及其附属机构的



关联交易监管，及时共享相关关联方及关联交易信息，在必要时依据

职责分工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对于金融控股公司及其董监高人员、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和中介机构违反本办法规定的，《办法》均明确了

相应的监管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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